
持卡人購買商品或服務應注意事項 

一、 信用卡僅為支付工具，信用卡機構對買賣商品或服務之瑕疵或履行並不 

負保證責任，持卡人購買商品或服務應先審慎評估。例如，在購買各行 

業商品（服務）禮券時，應注意該禮券已依各行業之中央主管機關所訂 

定型化契約應記載事項規定，提供履約保證。 

二、 刷卡時，請特別注意帳單或商品/服務合約上所列之交易金額與日期、付 

款方式（載明信用卡卡號）、個人資料及購買之商品/服務內容是否完整 

無誤，若購買非銀貨兩訖（預付型）商品/服務時，更應注意商品/服務 

提供有效期間及條件是否明確記載，務必於交易時確認商品/服務或合約 

內容完整無誤後，才刷卡簽帳。若為非銀貨兩訖（預付型）產品，帳單 

或商品/服務合約之原本（或正本）及相關文件（例如購貨證明、收據、 

使用紀錄收據及表單、會員卡或晶片卡、上課證等）應於刷卡完成時取 

得上述文件，並保存至商品/服務有效期間屆滿或收到貨品確認無誤。 

三、 保存每一筆消費簽單，等到月結帳單寄到時，逐筆核對，如對交易明細 

暨帳款通知書所載事項有疑義，包括無此筆交易、重覆請款、交易金額 

有誤、已以其他方式付款等，應立即向特約商店或發卡機構詢問並請求 

處理。 

四、 當購買之商品或服務有未獲提供（含預借現金未吐鈔）之情形時，應先 

向特約商店或辦理預借現金機構尋求解決，如無法解決時，應依照發卡 

機構之約定條款之規定，檢附第二條所列示之相關證明文件主張爭議帳 

款；如持卡人與商店雙方已取得協議，發卡機構將不會接續處理持卡人 

之爭議帳款。 

本行受理爭議帳款之客服電話： (02)8751-1313 。 

五、 請持卡人購買非銀貨兩訖（預付型）之商品/服務時，應注意其提供商品 

/服務期限及主張爭議款扣款期限，以保障自身權益。 

六、 茲就發卡機構處理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主張爭議帳款之程序（以下簡稱「處 

理爭議帳款程序」）需要持卡人配合之重要事項，摘要如下： 

(一) 所謂商品或服務未獲提供係指預訂商品未獲特約商店移轉商 

品或其數量不符或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金而未取得金錢或數量 

不符，持卡人應備齊相關證明文件於爭議帳款扣款期限截止前十



五個工作日向發卡機構提出並主張扣款。持卡人對於同一筆交易 

僅能向發卡機構申請一次爭議帳款，有關各信用卡國際組織就商 

品或服務未獲提供之爭議帳款扣款期限如下： 

註一：交易清算日係指收單機構將該筆交易交付於清算組織進行 

資料處理的日期。 

註二：請注意「處理爭議帳款程序」應以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之詳 

細規則為準。各信用卡國際組織對「處理爭議帳款程序」 

有制定或變更規則、解釋及仲裁會員機構爭議之最終權 

限，所以持卡人主張爭議帳款，不表示一定可以退款或對 

於分期付款未付部分無須再繳款。 

信用卡國際組織 發卡機構向收單機構提出扣款請求之期限 

Visa 1.於交易清算日或特約商店無法營業日起 120 

日曆日（含例、假日）內。 

2.自 2008 年 12 月 1 日後之台灣國內交易，需 

於交易清算日或特約商店無法營業日起 120 

日曆日內且交易清算日起 540 日曆日內；若 

為國際交易，則於自交易清算日或特約商店 

無法營業日起 120 日曆日內。 

MasterCard 
國內、外交易於交易清算日、預定服務日或特 

約商店無法營業日起 120 日曆日內，但追溯時 

間不得超過交易清算日之 540 日曆日。 

JCB 1.於 2008 年 9 月 30 日前之交易，為自交易清 

算日 120 日曆日內。 

2.於 2008 年 10 月 1 日後之台灣國內交易，需 

於交易清算日或特約商店無法營業日起 120 

日曆日內且交易清算日起 540 日曆日內；若 

為國際交易，則於自交易清算日 120 日曆日 

內。



(二) 如果持卡人刷卡購買商品/服務的提供期間超過前述信用卡國 

際組織之規定，則於該期間過後，發生特約商店無法繼續提供商 

品/服務的情形時，因為持卡人已無法透過信用卡國際組織作業規 

定處理此類爭議，所以持卡人購買該類商品/服務前，宜審慎評估 

將來無法獲得商品/服務之風險。 

(三) 倘持卡人對於爭議帳款要求發卡機構向信用卡國際組織提出 

仲裁者，持卡人需向發卡機構承諾支付仲裁程序可能產生之相關 

處理費用。惟仲裁結果有利於持卡人，持卡人無需負擔全部或部 

份仲裁處理費。 

本行收取仲裁處理費為美金 500 元。


